








人文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奖励加分细则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加大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力度，根据《华中科技大

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奖励加分细则》（校本

【2021】30 号）以及我院推免工作中的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细则。 

一、可获推荐免试研究生综合成绩奖励加分的项目和获奖者条件： 

1.纳入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排行的各类赛事获奖者（赛事范

围将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相关赛事的举办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具体见

每年推免工作通知）； 

2.本学科领域认可的或有关行业主办的国际国内学科竞赛或考

试获奖者； 

3.国际、国家级或省部级体育、文艺类竞赛获奖者； 

4.以独立作者、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权威或核心

期刊发表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或出版编著书籍，或获得发明专利

者； 

5.在校期间参军入伍者； 

6.曾赴学校官方认可的国际组织实习者； 

7.在校期间获得各级各类荣誉称号者。 

上述各条所列推免生奖励加分项目参见附件。如属同一项目（同



一成果）奖励取高分，不累加。 

二、根据学校文件规定，推荐免试研究生奖励加分项目分为 A、

B、C 三个等级。A 级项目直接按奖励加 10 分，B 级项目的最高分值

不超过 5 分，C 级项目的最高分值不超过 2 分，具体赋分值见附件。 

三、奖励加分学生与直系亲属合作的科研成果等仅作为参考，不

纳入学生本人推免生奖励加分项，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虑；与学历、

职称、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合作的科研成果等，需经专家审核小组审

核鉴定后，如确为本人完成，方可纳入推免生奖励加分项。 

四、本细则由人文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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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类 小项 赋分值 备注 

（一）

学术科

研类 

在权威或核心期刊上以

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或

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论文或出版书籍 

权威期刊计 5 分，AMI、
C 扩及北大核心刊物计

3.5 分； 
经专家小组审核鉴定的

其他公开发表刊物计

1-2 分； 
出版书籍经专家小组审

核鉴定酌情计 2-5 分 

参考 B56、C61 
1）国内期刊必须正式发表； 
2）须经院（系）审核专家

组认定其专业相关性和学

术水准且公示无异议后方

可； 
3）论文奖励加分不超过三

篇。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负责人 1 分，项目

组成员排名第 1 者 0.5 
分，排名第 2、3 者 0.25
分。 
担任过项目负责人者此

项加分最多不超过  1 
分，仅作为项目成员参

与者此项加分最多不超

过 0.5 分 

参考 C60 
1）限排名前四名； 
2）项目须结题验收。 

获专利 
经专家小组审核鉴定酌

情计 1-2 分 

参考 C62 
1）仅限学生本科阶段以华

中科技大学为第一完成单

位，学生本人为第一完成人

的专利； 
2）专利项目须经院（系）

审核专家组认定其专业相

关性和学术水准且公示无

异议后方可； 
3）奖励数目不超过三项； 
4）具体专利种类及分值由

学院认定。 

（二）

竞赛考

试类 

本专业领域赛事 

“武汉杯”汉语国际教

育本科生教学技能大赛

参照 C 级赛事，特等奖

计 2分，一等奖 1分，

二等奖 0.5 分，三等

奖计 0.25 分，集体奖

前 3 位减半计分（需报

本科生院） 

集体奖限排名前三位 

非本专业领域赛事 

A 级计 10 分； 
B 级一等奖个人或集体

奖排名第一计 5 分，集

体奖排名第二计 4 分，

赛事目录参考学校每年推

免工作通知； 
A 级限全国一等奖（金奖）

排名前四位； 



集体奖排名第三计 3 分； 
A 和 B 级中的二等奖计 2
分，三等奖计 1 分，集

体奖限前三位减半计

分； 
C 级全国性一等奖计 2
分，二等奖计 1 分，三

等奖计 0.5 分，集体奖前

3 位减半计分； 
C 级省级赛事减半计分。 

B 级集体奖限全国一等奖

（金奖）排名前三位，个人

奖限全国一等奖（金奖）获

得者； 
C 级集体奖限前三位。 

非本专业领域考试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

考试口语考试获 A 级计

2 分，B 级计 1 分，C 级

计 0.5 分。 

参考 C41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获

四级计 2 分，三级计 1
分，二级计 0.25 分。 

参考 C34 
奖励取高分，不累加 

（三）

文体赛

事类 

国际或国家级重要体育

赛事 
奖牌获得者计 5 分；排

名靠后者酌情计 1-2 分 

参考 B58 
具体赛事种类和单项种类

应事先由体育学院报本科

生院审核备案。 

其他文体赛事 
获得第一名单人或团队

成员计 2 分；第二名计 1
分，第三名计 0.5 分。 

参考 C42-43、C58-59 
国家级或国际级文体类竞

赛；湖北省大学生运动会、

省级体育竞赛及同城双星

龙舟友谊赛；省级文艺活动

比赛 

（四）

参军入

伍类 
按时服完兵役返校 

参军入伍期间荣立三等

功（含）以上或被评为

“优秀士兵”两次计 5
分；被评为“优秀士兵”

一次计 3.5 分； 
未获得以上荣誉计 2 分。 

参考 B57、C63 

（五）

国际组

织实习

类 

曾赴学校官方认可的国

际组织实习 
计 5 分 参考 B59 

（六）

荣誉称

号类 

全国三好学生、优秀学生

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中

国大学生年度人物；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中

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

计 2 分 
参考 C64-67 
此栏内各款奖励同年度取

高分，不累加。 



奖；全国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优秀个人；湖北

省青年五四奖章称号 
湖北省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干

部；湖北省青年志愿者优

秀个人奖；校青年五四奖

章称号 

计 1.5 分 

湖北省优秀共青团员；湖

北省暑期“三下乡”社会

实践优秀个人；校三好学

生标兵；裘法祖奖学金获

得者 

计 1 分 

校优秀党支部书记、优秀

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

员、先锋党支部书记、先

锋党员、三好学生、优秀

共青团干部、学习特优

生、民族之星 

计 0.5 分 

 


